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衡东兴泰船舶维修有限公司船舶拆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衡东兴泰船舶维修有限公司：

你公司（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三樟镇长江村，法定代表人：刘铁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24MA4M4Y156F）于2025年11月1日提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报告书（普通类）行政许可申请，我局已依法于2025年11月1日受理，并完成了受理公示和拟审批公示。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衡东兴泰船舶维修有限公司船舶拆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符合国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我局决定准予行政许可，并要求如下：

一、衡东兴泰船舶维修有限公司船舶修理建设项目于2019年取得原衡东县环境保护局批复（东环评〔2019〕14号），你公司拟投资500万元在衡东县三樟镇长江村湘江右岸现有船舶维修厂区新增船舶拆解项目，设计年拆解30艘报废船舶(载重范围为20－1000吨级)，拆解空船总重约 3440t/年。主要建设内容为：1.将现有的1个船台改造为2个船台，分别用于船舶维修（占地面积1500m2）和船舶拆解（占地面积2700m2），剩余130.55m2为道路及配套废水收集设施用地；2.拆除现有一般固废暂存间及危废暂存间，在船台东侧配套设施地块新建危废暂存间及一般固废暂存间各一间；3.在船台东侧配套设施地块新建一套废水处理设施（规模30m3/d，工艺“调节+隔油+混凝沉淀/气浮+回用水池”），本项目不涉及油漆喷涂设备及工序，建成后船舶维修规模不变。根据衡阳市交通运输局对《关于征求衡东兴泰船舶维修有限公司船舶拆解项目建设意见的函》的《复函》、《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和衡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报告结论、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的预审意见，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选址要求。在建设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进行建设、运营，严格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并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符合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本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总体评价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落实“以新带老”措施。严格按《报告书》要求优化平面布局，抬高船台东侧地块，并在该地块布局废水处理站、一般固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原料仓库、设备仓库等，并确保满足相关要求。逐步实现低（无）VOCs原辅料替代，减少VOCs排放。全面落实无组织废气、生产废水及初期雨水、固体废物的有效处理。完善船台防渗及硬化、导流沟、收集池和自动水泵等设施建设，禁止出现废水、淤泥等排入地表水，进一步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减少排放量。

（二）严格落实项目服务对象及类型。本项目所拆解船舶均为报废船舶，主要类型为散货船、自卸驳船、多用途船、公务船、非标准渡船，不涉及进口报废船舶，禁止拆解涉及含多氯联苯材料的船舶、具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污染的船舶、运输油品、危险化学品、危险物质的特种船舶，本项目仅对船舶进行初步拆解，不得对船舶内设备进行二次拆解。

（三）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施工期间围挡作业、覆盖防尘网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避开雨季及夜间施工，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施工期间施工噪声、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等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四）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控措施，现有船舶维修工程喷砂除锈废气采用移动式集气罩收集并通过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工程氧割、焊接烟尘采用移动式烟尘净化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项目拆解维修区域东侧和南侧设置高压喷雾降尘系统；石棉采用湿法拆除，并按相关要求加强日常管理；新建船舶拆解工程切割废气采用移动式工业烟尘处理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厂界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五）严格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完善厂区雨污水收集系统。拆解船舶机舱含油废水委托有处理能力的单位收集外运处理，不在厂区内暂存；项目生产废水及初期雨水经三级梯度导流沟+三级收集池收集后抽至废水处理站处理，通过“调节池+气浮+隔油+混凝沉淀+回用池”工艺处理达标后，优先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及场地冲洗生产，不能回用部分通过罐车运输至三樟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待市政污水管网接通后，应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三樟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其中，回用水质应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要求，外排至三樟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三樟镇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较严限值。

（六）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控制作业时间，禁止夜间生产作业；项目应合理布置，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东、南、北侧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厂界西侧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

（七）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并建立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处置管理台账，避免造成二次污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分别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做好暂存、转移，同时危险废物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及时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的，应对受委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八）严格落实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设防、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按要求做好危险废物暂存间、废水收集池、废水处理站、化学品仓库、油漆仓库等重点防渗区建设，避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并按《报告书》要求做好地下水跟踪监测，确保地下水环境和土壤环境安全。

（九）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建设单位应加强汛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日常环境管理，确保在雨季来临前能够迅速抽空收集池内废水，及时清理船台含油等物品。做好日常环境风险的巡查、监控等管理，并在厂区安装视频监控，切实防范环境事故风险。按要求进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备案，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建设足够容积的应急事故池，确保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事故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确保事故废水不进入外环境。严格落实《报告书》中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管理和巡查，杜绝发生环保设施安全事故。

三、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本项目实施后污染物排放总量必须严格控制在以下指标内：VOCs≤0.501吨/年；化学需氧量≤0.184吨/年，氨氮≤0.029吨/年，总磷≤0.002吨/年。
四、你公司须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落实排污许可相关工作。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环保竣工验收工作。《报告书》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报告书》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报告书》送至衡东县人民政府、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本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事中、事后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具体负责，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你公司如对本批复不服，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16日   
抄送：衡东县人民政府，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

